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提高校内津贴标准与增设教师职称津贴的暂行规定

2005年1月首届教代会通过了《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津贴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实现党代会提出的“富师强校”奋斗目标，进一步完善该《方案》，经党委讨论，通过了《提高校内津贴标准与增设教师职称津贴的暂行规定》，现颁布试行。

一、教师职称津贴

    1．等级及等级标准

分别在高级、副高级、中级职称中相应设三个等级，助级职称中设两个等级，其等级评定标准见附件。

    2．月津贴发放标准

助级二等150.00元，助级一等200.00元。

中级三等150.00元，中级二等200.00元，中级一等250.00元。

副高级三等200.00元，副高级二等250.00元，副高级一等300.00元。

高级三等250.00元，高级二等300.00元，高级一等350.00元。

二、相应增加行政管理人员、工勤人员岗位津贴

按照行政工勤人员津贴与教师津贴1：1.8的发放原则，以增设

的月均200.00元教师职称津贴为基数，相应增加行政管理、工勤人员岗位津贴，折算后月净增资额为111.00元。

三、适当调整岗位津贴系数

针对较繁重的特殊岗位，其岗位津贴系数作如下适当调整：

会计、出纳岗位1.2；驾驶员岗位1.2；公寓楼长岗位1.1；电

工班长、锅炉班长岗位1.3。

四、提高职务津贴标准

在副科级以上岗位工作的人员，每月按如下标准享受职务津贴待

遇：

副科级230.00元，正科级350.00元，副处级570.00元，正处级790.00元，副厅级1020.00元。

五、原则要求

1．职务津贴、职称津贴、行政管理、工勤人员每月净增的111.00

元岗位津贴每年按12个月计发。

2．取消教学系统各级领导原行政岗位津贴。

3．教师业绩成果计算周期为三年，届时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核。

4．享受职称津贴的教师必须是在岗受聘的专任教师。

5．享受职称津贴的教师将接受严格管理和监督考核，实施周期考核淘汰制，每年在8月份进行评定，9月份按评定结果调整兑现。

6．首次教师职称津贴每月暂按各职级的二等标准预发。

7．未转正定级人员不享受教师职称津贴待遇。

8．执行时间：2006年9月1日。

以前与本《规定》不相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2006年12月31日

附件

                  教师职称津贴等级评定标准

第一条  高级一等评定标准
1、 必备条件

1．主持过一项厅（局）级以上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至少发表过三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或者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和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论文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正式出版具有学术价值专著（若是合著，撰写部分要在八万字以上）；或主编（副主编、主审）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三所以上院校共同使用并评价较高的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两本以上，并经专家评审，公认质量较高。
2．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或者获省（部）级二等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一项或三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作者名次为前五名有效），或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三名有效）。
4．在任职期间，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在指导青年教师或完成重要科研项目、开展科学实验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成绩特别突出。 

第二条  高级二等评定标准

2、 必备条件

1．主持过一项市（地）或厅（局）级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至少发表过两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或者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和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论文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正式出版具有学术价值专著（若是合著，撰写部分要在八万字以上）；或主编（副主编、主审）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三所以上院校共同使用并评价较高的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两本以上，并经专家评审，公认质量较高。
2．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或者获省（部）级二等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一项或三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作者名次为前五名有效），或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三名有效）。
4．在任职期间，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在指导青年教师或完成重要科研项目、开展科学实验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成绩特别突出。 

第三条  高级三等评定标准

一、必备条件

1．参加过一项市（地）或厅（局）级以上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各发表过一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下同），或者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以上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十万字以上三所院校共同使用的教材（本人编写部分在三万字以上）；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或自编教材（包括实验教材）被三届以上学生使用，并经校外专家评审证明，质量确实较高（本人为主编、副主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与本专业有关的专著（本人编写部分在五万字似上）。
2．获省（部）级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或厅（局）级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省（部）级一项或厅（局）级两项，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在教学改革中做出显著成绩，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2等奖（国家和省级奖的作者名次均为前五名有效）；或两次获得学校的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二名有效）。
4．能不断改进、更新实验手段，提出较高水平的实验方案或设计，研制过水平较高的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经上级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证明确实有使用价值或已经推广使用。
第四条  副高级一等评定条件

一、必备条件

1．主持过一项市（地）或厅（局）级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至少发表过两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或者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和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论文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备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正式出版具有学术价值专著（若是合著，撰写部分要在八万字以上）；或主编（副主编、主审）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三所以上院校共同使用并评价较高的教材；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两本以上，并经专家评审，公认质量较高。
2．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或者获省（部）级二等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一项或三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作者名次为前五名有效），或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三名有效）。
4．在任职期间，坚持在实验室工作，在指导青年教师或完成重要科研项目、开展科学实验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成绩特别突出。 

第五条  副高级二等评定条件

一、必备条件

1．参加过一项市（地）或厅（局）级以上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各发表过一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下同），或者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以上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十万字以上三所院校共同使用的教材（本人编写部分在三万字以上）；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或自编教材（包括实验教材）被三届以上学生使用，并经校外专家评审证明，质量确实较高（本人为主编、副主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与本专业有关的专著（本人编写部分在五万字似上）。
2．获省（部）级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或厅（局）级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省（部）级一项或厅（局）级两项，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在教学改革中做出显著成绩，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2等奖（国家和省级奖的作者名次均为前五名有效）；或两次获得学校的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二名有效）。
4．能不断改进、更新实验手段，提出较高水平的实验方案或设计，研制过水平较高的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经上级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证明确实有使用价值或已经推广使用。
第六条  副高级三等评定条件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二（其中1是必备条件）：

1．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学术论文一篇以上，或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绩。
2.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含担任学生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经历。

3.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组织和指导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教学法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技术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
4.参与院级及院级以上科研项目。

5.能承担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等教学工作，具有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能力。
第七条  中级一等评定条件

一、必备条件

1．参加过一项市（地）或厅（局）级以上教学改革或科学研究项目。

2．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各发表过一篇论文（含教育、教学法研究论文，下同），或者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以上均为第一作者）。
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十万字以上三所院校共同使用的教材（本人编写部分在三万字以上）；或主编正式出版的校内十万字以上教科书。教学参考书；或自编教材（包括实验教材）被三届以上学生使用，并经校外专家评审证明，质量确实较高（本人为主编、副主编）；参与编写正式出版的与本专业有关的专著（本人编写部分在五万字似上）。
2．获省（部）级以上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或社会科学奖，或厅（局）级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或者有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省（部）级一项或厅（局）级两项，本人为项目主要贡献者。
3．在教学改革中做出显著成绩，获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2等奖（国家和省级奖的作者名次均为前五名有效）；或两次获得学校的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作者名次为前二名有效）。
4．能不断改进、更新实验手段，提出较高水平的实验方案或设计，研制过水平较高的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经上级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证明确实有使用价值或已经推广使用。
第八条  中级二等评定条件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二（其中1是必备条件）：

1．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学术论文一篇以上，或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绩。
2.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含担任学生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经历。

3.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组织和指导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教学法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技术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
4.参与院级及院级以上科研项目。

5.能承担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等教学工作，具有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能力。
    第九条  中级三等评定条件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二（其中1为必备条件）

1. 每年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师工作量，其中体育和公共外语等课程教师每年需完成144计划学时，其他教师需完成学校规定的计划学时数。
2.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含担任学生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经历。

3.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组织和指导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教学法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技术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
4.能承担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等教学工作，具有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能力。
第十条  助级一等评定条件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二（其中1是必备条件）：

1．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学术论文一篇以上，或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绩。
2.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含担任学生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经历。

3.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组织和指导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教学法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技术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
4.参与院级及院级以上科研项目。

5.能承担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等教学工作，具有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能力。
    第十一条 助级二等评定条件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二（其中1为必备条件）

1. 每年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师工作量，其中体育和公共外语等课程教师每年需完成144计划学时，其他教师需完成学校规定的计划学时数。
2.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或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含担任学生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经历。

3.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组织和指导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教学法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等技术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
4.能承担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等教学工作，具有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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